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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2016年度旅游购物场所星级复核工作顺利完成
按照《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新版“旅游购物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地方标准宣贯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旅产业办发【2017】1号）要求，迪庆州旅游购物行业标准等级评定委员会在第一季度分三次对我州各星级购物场所进行了星级复核。

   复核结果如下：迪庆文城工艺文化园、香格里拉市红原藏家楼旅游购物商场、香格里拉市圣地牦牛生物开发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象雄文化城达到《旅游购物场所等级划分与评定》（DB 53/T 309—2016）的相关要求，通过2016年度星级复核。香格里拉市娜姆措旅游服务中心、香格里拉市蓝月山谷旅游服务中心、香格里拉市千禧旅游氧气租衣服务商场、香格里拉市古道马帮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香格里拉市文博珠宝有限公司、迪庆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圣源旅游门户站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卡卓有限责任公司未达到相应星级标准，州旅游购物行业标准等级评定委员会已向为达标的购物店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时整改。香格里拉市千禧旅游氧气租衣服务商场和香格里拉市文博珠宝有限公司已取得消防许可证，其余未取得消防许可证的购物店已通知及时办理。
抄送：杨正义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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